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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为了加强风险管理，完善内部控制，为内部控制缺陷认定与评价提供依据，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

内部控制指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对内控缺陷

的认定标准经审计部进行综合分析后提出，具体如下： 

（一）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公司确定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量标准如下： 

财务指标均为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 

重要程度 一般缺陷 重要缺陷 重大缺陷 

营业收入

潜在错报 

错报≤营业收入

0.2% 

营业收入0.2%<错

报≤营业收入0.5% 

错 报 > 营 业 收 入

0.5% 

资产总额

潜在错报 

错报≤资产总额

0.2% 

资产总额0.2%<错

报≤资产总额0.5% 

错 报 > 资 产 总 额

0.5% 

公司确定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性标准如下： 

1、重大缺陷的认定标准：  

①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滥用职权及舞弊。 

②更正已经公布的财务报表。  

③注册会计师发现当期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而内部控制在运行过程中未能

发现该错报。  

④企业审计委员会和内部审计机构对内部控制的监督无效。 

2、重要缺陷的认定标准：  

①未依照公认会计准则选择和应用会计政策； 

②未建立反舞弊程序和控制措施； 

③注册会计师发现当期财务报告存在一般错报，而内部控制在运行过程中未能

发现该错报；  



④企业审计委员会和内部审计机构对内部控制的监督存在重要缺陷。 

3、一般缺陷的认定标准： 

不构成重大缺陷或重要缺陷的其他内部控制缺陷，如： 

①注册会计师发现当期财务报告存在小额错报，而内部控制在运行过程中未能

发现该错报； 

②公司审计委员会和内部审计机构对内部控制的监督存在一般缺陷等。 

（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公司确定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量标准与公司确定的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量标准一致，参见上文所述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量

标准。 

公司确定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性标准如下： 

1、重大缺陷的认定标准 

①公司经营活动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②决策程序导致重大失误，持续性经营受到挑战； 

③中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严重流失；  

④重要业务缺乏制度控制或制度系统性失效，且缺乏有效的补偿性控制； 

⑤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未得到整改； 

⑥其他对公司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情形。 

2、重要缺陷的认定标准：  

①公司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受到轻微处罚； 

②决策程序出现一般性失误； 

③关键岗位业务人员流失严重； 

④重要业务制度控制或系统存在缺陷；  

⑤内部控制重要缺陷未得到整改； 

⑥其他对公司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的情形。 

3、一般缺陷的认定标准： 

①违反企业内部规章，但未形成损失； 

②决策程序导致出现一般性失误； 

③一般岗位业务人员流失严重； 



④一般业务制度或系统存在缺陷； 

⑤内部控制一般缺陷未得到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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